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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交易对方 

因转让标的

资产获得对

价（万元） 

支付方式 调整前获得

股份数

（股） 

调整后获得

股份数

（股） 

调整后

持股 

比例 
现金支付

（万元） 

股份支付

（万元） 

18 
西藏自治区竞技体育

管理中心 
1,225.31 0 1,225.31 1,601,710 1,608,016 0.18% 

19 青海省体育总会 1,225.31 612.65 612.65 800,855 804,008 0.09% 

20 宁夏体育总会 1,225.31 612.65 612.65 800,855 804,008 0.09% 

21 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

育局机关服务中心 
1,225.31 612.65 612.65 800,855 804,008 0.09% 

合计 105,725.06 52,012.53 53,712.53 70,212,456 70,488,883 31.33% 

（二）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价格和数量无需调整 

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采取询价方式发行，不涉及发行价格调整事项；本次交

易配套募集资金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，具体发行股

份数量通过询价结果确定，不涉及发行数量调整事项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，金杜认为，中体产业根据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对本次交易中股

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，符合本次交易方案和相关交易协议的约定，不存在

违反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下接签章页） 






